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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395      证券简称：盘江股份     编号：临 2021-017 

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全资子公司投资建设盘江新光发电项目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

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重要内容提示: 

 投资标的名称：公司全资子公司贵州盘江新光发电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新光公司”）拟投资建设盘江新光 2×66 万千瓦燃煤发电项目（以

下简称“盘江新光发电项目”）。 

 投资金额：盘江新光发电项目总投资为 48.3 亿元人民币。 

一、对外投资概述 

（一）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

为了进一步发挥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煤炭资

源优势，延伸煤炭产业链，促进煤电联营、协同发展。经 2020 年 12 月 14 日

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，公司投资设立了全资子

公司新光公司发展煤电一体化项目，并与贵州盘江电力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盘江电投”）签订了《盘江新光 2×66 万千瓦燃煤发电项目实施主体变更之

合作意向协议》（详见公司公告：临 2020-054、临 2020-056）。现盘江新光 2×

66 万千瓦燃煤发电项目已取得贵州省发改委批复同意，该项目实施主体已变更

为新光公司；新光公司与盘江电投签署了《盘江新光 2×66 万千瓦燃煤发电

项目非公开转让协议》（详见公司公告：临 2021-016）。为了推进项目建设，

公司拟由全资子公司新光公司投资建设盘江新光 2×66 万千瓦燃煤发电项目，

项目总投资 48.3 亿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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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新光公司情况 

1.公司名称：贵州盘江新光发电有限公司 

2.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） 

3.公司住所：贵州省六盘水市盘州市大山镇新光村 

4.成立日期：2020 年 12 月 22 日 

5.营业期限：长期 

6.注册资本：20,000 万元（人民币） 

7.法定代表人：郑世勇 

8.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520222MAAK7ABE3A 

9.经营范围：法律、法规、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；法律、法规、

国务院决定规定应当许可（审批）的，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（审批）文件

经营；法律、法规、国务院决定规定无需许可（审批）的，市场主体自主选择

经营。电力生产、销售；电力设备及机械设备的安装与维修；电力技术咨询和

服务；粉煤灰、脱硫石膏、蒸汽等电力生产的副产品生产及销售；普通货物道

路运输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10.股权结构及出资比例：公司以自有资金货币方式认缴 20,000 万元人

民币，持有新光公司 100%的股权。 

11. 财务和经营情况：截止 2021 年 2 月，新光公司资产总额 20,011.55 万

元，负债总额 11.55 万元，净资产 20,000 万元。 

（三）董事会审议情况 

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以 7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的表决

结果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贵州盘江新光发电有限公司投资建设

盘江新光发电项目的议案》（详见公告：临 2021-012）。 

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，认为：该事项符合国家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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励的煤电联营发展方向，符合公司“以煤为主、延伸产业链、科学发展”的战

略，有利于发挥产业协同效应，有利于促进资源综合利用，有利于提高综合经

济效益，未损害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；因此同意该议案。 

本次投资事项尚需公司股东大会批准。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和重大资

产重组事项。 

二、盘江新光发电项目基本情况 

盘江新光 2×66 万千瓦燃煤发电项目，于 2020 年 3 月 6 日取得贵州省发

改委同意开展前期工作；于 2020 年 7 月 8 日通过评审；于 2020 年 11 月 12 日

取得贵州省发改委《关于盘江新光 2×66 万千瓦燃煤发电项目核准的批复》（黔

发改能源〔2020〕1021 号）；于 2021 年 1 月 15 日取得贵州省生态环境厅《关

于盘江新光 2×66 万千瓦燃煤发电项目“三合一”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》（黔

环审〔2021〕12 号）；于 2021 年 1 月 19 日取得《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变更盘江

新光 2×66 万千瓦燃煤发电项目单位的批复》（黔发改能源〔2021〕35 号），同

意由新光公司作为项目单位，具体实施盘江新光 2×66 万千瓦燃煤发电项目。

项目主要情况如下： 

1.项目名称：盘江新光 2×66 万千瓦燃煤发电项目。 

2.项目单位：贵州盘江新光发电有限公司。 

3.项目建设地点：六盘水市盘州市。 

4.项目建设内容：2×66 万千瓦超超临界燃煤发电机组，及相关配套设施。 

5.项目总投资：48.3 亿元，项目资本金不低于 20%，其余以融资方式解决。 

6.本工程采取煤电一体化方式实施煤电联营，安装高效除尘、脱硫、脱硝

设施等，各项排放指标要满足环保有关要求。 

三、本次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

1.新光公司投资建设盘江新光 2×66 万千瓦燃煤发电项目，其资金来源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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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总投资 48.3 亿元，项目资本金不低于 20%，其余以融资方式解决。 

2.新光公司投资建设盘江新光 2×66 万千瓦燃煤发电项目，符合国家鼓励

的煤电联营发展方向，符合公司“以煤为主、延伸产业链、科学发展”的发展战

略，有利于充分发挥上下游产业协同效应，有利于促进资源综合利用，有利于

增强抗风险能力，从而提高公司综合经济效益和持续健康发展。 

四、本次投资存在的风险及防范措施 

1.能源结构调整风险 

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，能源结构正在发生一系列变化，清洁能

源的比例逐渐提升，可能会挤占火电发电小时，导致经营效益达不到预期。但

是从另一方面看，火电在我国电力市场中依然占据绝对主导地位，发挥着调峰

的重要作用，且该项目属于国家鼓励的煤电联营项目，公司将积极争取国家政

策支持，增强抗风险能力。 

2.财务风险 

该发电项目总投资 48.3 亿元，按照电力行业项目资本金不低于 20%的要

求，新光公司注册资本金不低于 9.66 亿元。该项目投资规模较大，可能会导致

公司资金压力和资产负债率上升。为了应对财务风险，下一步公司将努力盘活

存量资产，积极开展多种融资方式，尽量减少债务融资，且公司目前的资产负

债率与同行业相比处于较低水平，因此总体风险相对可控。 

3. 同业竞争风险 

由于公司控股股东贵州盘江投资控股（集团）有限公司下属企业盘江电投

主要从事电力等相关产业投资，因此盘江新光发电项目建成投产后可能与其构

成潜在同业竞争。为了避免潜在同业竞争，公司控股股东向公司承诺：待盘江

新光发电项目正式投产后，贵州盘江投资控股（集团）有限公司将以停止经营

与本公司相竞争业务的方式，或者将相竞争业务纳入到本公司经营的方式，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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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将相竞争业务转让给无关联关系第三方的方式避免同业竞争。 

五、备查文件 

1.《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》； 

2.公司独立董事《关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有关重大事项的独立

意见》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4 月 19 日  

 


